2025年新余市公安局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加试项目操作流程及评分标准　

加试项目主要依据招聘职位特殊要求设置，分为体能项目加试和摩托车驾驶技能加试，加试项目操作流程及评分标准具体如下：
一、体能项目加试要求
男性加试项目为徒手3000米跑、引体向上，女性加试项目为徒手3000米跑、1分钟仰卧起坐。综合分值100分=徒手3000米跑（70分）+引体向上/1分钟仰卧起坐（30分）。
（一）徒手3000米跑测试要求
1.起跑。所有考生在起跑线处集合，采用站立式起跑。发令员鸣枪或发出其他清晰的起跑信号后，考生方可起跑。考生不得穿钉鞋。 
2.跑步过程。考生需沿逆时针方向跑步。在跑步过程中，考生应保持在跑道内，不得跑出最内侧跑道，不得有意阻挡其他考生的前进路线。如有考生在跑步过程中摔倒或出现其他意外情况，不得干扰其他正常跑步的考生。摔倒者可自行站起继续测试，但不给予额外的时间补偿。 
3.成绩记录。
（1）为确保 3000 米跑测评工作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切实避免因成绩取整方式引发争议，本实施细则中，凡涉及 3000 米跑测试成绩以“分+秒”为单位，不保留小数位，小数位非 0 则进 1。
（2）测试现场设置专门的计时员，采用人工计时的方式记录成绩。
（3）每位考生完成测试后，计时员立即记录其到达终点的时间，并由记录员将成绩登记在专门的成绩记录表上，成绩记录精确到秒，成绩按照每5秒一个区间换算得分（详见测评标准）。
（4）测试结束后，成绩记录表由计时员、记录员和裁判长共同签字确认，确保成绩记录的准确性和公正性。考生只有一次测试机会。 
4.违规处理。（1）起跑违规。抢跑：发令枪响前，考生身体的任何部位触及起跑线或起跑线前地面，视为抢跑。第一次抢跑，发令员给予警告；同一加试人员第二次抢跑，取消其本次加试资格。（2）跑步过程违规。脱离跑道道：在跑步过程中，考生有意离开最内侧跑道，从内侧场地通过的，被发现将取消其本次加试资格。阻挡：在跑步过程中，考生故意阻挡其他考生前进的取消其本次加试资格。
（二）引体向上测试要求
1.动作要求
（1）起始姿势：考生双手正握单杠（手掌向前），握距与肩同宽或略宽。身体悬垂，双脚离地，手臂完全伸直。
（2）上升动作：通过背部、手臂和肩部肌肉发力，将身体向上拉起。必须达到下颚完全超过单杠水平（下巴高于单杠）。
（3）下降动作：手臂完全伸直，肩部放松。
（4）全程规定：上杠悬垂 1 秒，上升下颚要过杠，下降双手要伸直，身体可以摆动。 
[bookmark: OLE_LINK1]2.成绩记录
由裁判员全程监督计数，裁判员实时判定 无效动作，并口头告知参与者，无效动作不计分。考生只有一次测试机会。 
3.动作无效判定
（1）双脚触地。
（2）下颚未过杠。
（3）手臂未在起始或下降位置完全伸直。
（三）一分钟仰卧起坐测试要求
1.动作要求
腹部发力使上半身抬起，需做到肩胛骨（后背中间突出骨头）离开地面，头部保持自然，避免用手臂发力拉扯头部。
回落要求：下半身保持稳定，上半身缓慢回落至肩胛骨完全接触地面，视为完成 1 次有效动作。
2.计时与计数
计时：裁判发出 “开始” 指令时开始计时，1 分钟后发出 “停止” 指令，考核者需立即停止动作。
计数：由裁判员全程监督计数，裁判员实时判定无效动作，并口头告知参与者，无效动作不计分。仅符合 “动作标准” 的次数计入总成绩；停止指令发出后完成的动作不计入。考生只有一次测试机会。
3.违规判定
出现以下情况，该次动作不计入成绩：1.起身时肩胛骨未离开地面；2.回落时肩胛骨未接触地面；3.双手从脑后脱离或用手臂用力拉扯头部；4.双脚离开地面或下半身明显晃动。
(四)体能项目评分标准
	3000米徒手跑（分′秒）
	引体向上（个）
	1分钟仰卧起坐（个）

	成绩
	（男性）用时
	（女性）用时
	成绩
	数量
	成绩
	数量

	70
	11′30″
	13′00″
	30
	25
	30
	30

	69
	11′35″
	13′05″
	29
	24
	29
	29

	68
	11′40″
	13′10″
	28
	23
	28
	28

	67
	11′45″
	13′15″
	27
	22
	27
	27

	66
	11′50″
	13′20″
	26
	21
	26
	26

	65
	11′55″
	13′25″
	25
	20
	25
	25

	64
	12′00″
	13′30″
	24
	19
	24
	24

	63
	12′05″
	13′35″
	23
	18
	23
	23

	62
	12′10″
	13′40″
	22
	17
	22
	22

	61
	12′15″
	13′45″
	21
	16
	21
	21

	60
	12′20″
	13′50″
	20
	15
	20
	20

	59
	12′25″
	13′55″
	19
	14
	19
	19

	58
	12′30″
	14′00″
	18
	13
	18
	18

	57
	12′35″
	14′05″
	17
	12
	17
	17

	56
	12′40″
	14′10″
	16
	11
	16
	16

	55
	12′45″
	14′15″
	15
	10
	15
	15

	54
	12′50″
	14′20″
	14
	9
	14
	14

	53
	12′55″
	14′25″
	13
	8
	13
	13

	52
	13′00″
	14′30″
	12
	7
	12
	12

	51
	13′05″
	14′35″
	11
	6
	11
	11

	50
	13′10″
	14′40″
	10
	5
	10
	10

	49
	13′15″
	14′45″
	0
	注：数量少于5个计 0分。
	0
	注：数量少于10个计 0分。

	48
	13′20″
	14′50″
	
	
	
	

	47
	13′25″
	14′55″
	
	
	
	

	46
	13′30″
	15′00″
	
	
	
	

	45
	13′35″
	15′05″
	
	
	
	

	44
	13′40″
	15′10″
	
	
	
	

	43
	13′45″
	15′15″
	
	
	
	

	42
	13′50″
	15′20″
	
	
	
	

	41
	13′55″
	15′25″
	
	
	
	

	40
	14′00″
	15′30″
	
	
	
	

	39
	14′05″
	15′35″
	
	
	
	

	38
	14′10″
	15′40″
	
	
	
	

	37
	14′15″
	15′45″
	
	
	
	

	36
	14′20″
	15′50″
	
	
	
	

	35
	14′25″
	15′55″
	
	
	
	

	34
	14′30″
	16′00″
	
	
	
	

	33
	14′35″
	16′05″
	
	
	
	

	32
	14′40″
	16′10″
	
	
	
	

	31
	14′45″
	16′15″
	
	
	
	

	30
	14′50″
	16′20″
	
	
	
	

	29
	14′55″
	16′25″
	
	
	
	

	28
	15′00″
	16′30″
	
	
	
	

	27
	15′05″
	16′45″
	
	
	
	

	26
	15′10″
	16′50″
	
	
	
	

	25
	15′15″
	16′55″
	
	
	
	

	24
	15′20″
	17′00″
	
	
	
	

	23
	15′25″
	17′05″
	
	
	
	

	22
	15′30″
	17′10″
	
	
	
	

	21
	15′35″
	17′15″
	
	
	
	

	20
	15′40″
	17′20″
	
	
	
	

	19
	15′45″
	17′25″
	
	
	
	

	18
	15′50″
	17′30″
	
	
	
	

	17
	15′55″
	17′45″
	
	
	
	

	16
	16′00″
	17′50″
	
	
	
	

	15
	16′05″
	17′55″
	
	
	
	

	14
	16′10″
	18′00″
	
	
	
	

	13
	16′15″
	18′05″
	
	
	
	

	12
	16′20″
	18′10″
	
	
	
	

	11
	16′25″
	18′15″
	
	
	
	

	10
	16′30″
	18′20″
	
	
	
	

	0
	注：用时超过16′30 ″计0分。
	注：用时超过18′20 ″计0分。
	
	
	
	


二、摩托车驾驶技能加试要求
（一）测算标准说明
1.桩桶规格：使用黄色反光锥（约70CM）。
2.桩桶间距：桩桶间距是指以两个桩桶中心（锥顶）两点连线距离。
3.加试车辆标准：使用春风（400CC）警用男式摩托车。
（二）测试项目说明
1.单桶慢桩驾驶：考核标准：驾驶车辆先后绕桩通过总数为 10 个，每个间距为 5.5米桩的道路。
2.狭窄空间调头驾驶：考核标准：驾驶车辆（整车要进入第一个桩桶内）从间距 3 米，宽6米的规定区域内调头驶出。
3.窄路驾驶：考核方式：驾驶车辆顺利通过长 30 米，宽 1.2 米的模拟繁华街道、窄路。模拟路段由多个桩桶组成，桩桶间距为 2 米。
[image: 微信图片_20251029200110_5_2]
4.定点停车：考核方式：驾驶车辆一次性停在长 3 米宽 2 米的方格内。
（三）测试评分标准
加试得分实行倒扣分制，总分为 100 分。行驶过程中有以下情况的，在总分累计扣除相应分数。
1.身体或车辆每触碰一次桩桶的，扣 1 分；
2.身体或车辆每碰倒一个桩桶的，扣 2 分；
3.身体或车辆每少绕一个桩桶的，扣 5 分；
4.驾驶过程中出现脚落地的，每次扣 5 分；
5.驾驶过程中出现车熄火和发生摔倒的，每次扣 10 分；
6.定点停车项目中车辆停放在停车区以外的（车辆轮胎与地面接触点压线）扣10分；未一次性将车停在在停车区内，出现倒车的扣10分；结束考核时车辆未熄火的（发动机未停止转动）扣10分。
7.加试限定时间为2分钟，以裁判挥旗示意开始计时，在参考人员完成考试项目，身体离开摩托车结束计时（身体任一部位不再接触车辆）。超时完成考核的，加试成绩得0分。
8.加试结束后，成绩记录表由计时员、记录员和裁判长共同签字确认，确保成绩记录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四）加试要求
1.着装要求：考生考试过程中应尽量穿着宽松服装和运动鞋，考核过程要配戴头盔、护膝、护腕、手套等护具，确保驾驶安全。
2.发车要求：裁判挥动红旗，计时开始。完成所有项目后，计时完成。
3.考评要求:参考人员只有一次考核机会，参考人员在考评过程中要按照线路设置行进，并听从现场裁判指挥，做到令行禁止，不按规定路线行驶或不听从现场裁判指挥的取消成绩。
[image: 微信图片_20251029200053_3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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